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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及目录 

1、重要提示 

泰康中证新能源动力电池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于 2022 年 2 月 10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308 号文准予募

集注册，自 2022 年 9 月 27 日起《泰康中证新能源动力电池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生效，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泰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

管人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之“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

和资产规模”中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 20 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

不满 200 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

露；连续 50 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本基金将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进入清算程序并终止，

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截至

2022 年 12 月 20 日日终，本基金已连续 50 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并触发以

上《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因此，本基金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进入清算程序并在清算完成

后终止，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基金管理人于本基金触发《基金合同》终止后

的第一个工作日即 2022 年 12 月 21 日发布了《关于泰康中证新能源动力电池指数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本基金自 2022 年 12 月 21 日起进入清算期，并成立了由基金管理人泰康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

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组成的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其中，毕马威华振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

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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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概况 

基金名称 泰康中证新能源动力电池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泰康中证新能源动力电池 

指数 A 

泰康中证新能源动力电池 

指数 C 

基金代码 015416 01541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年 9月 2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20 日（最

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

额 

2,923,359.66 份 

其中，泰康中证新能源动力电池指数 A 为 909,057.93 份；泰

康中证新能源动力电池指数 C 为 2,014,301.73 份 

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最小化，力争

实现与标的指数表现一致的长期回报。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新能源动力电池主题指数收益率*95%+金融机构人民币

活期存款利率（税后）*5%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风险与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债

券型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 

本基金为被动投资的指数基金，主要采用完全复制策略，

跟踪标的指数市场表现，具有与标的指数所代表的股票市场相

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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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盘事项说明 

1、基本情况 

本基金于 2022 年 2 月 10 日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308 号文准予募集注册，原

基金管理人为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康资产”）。泰康资产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规则和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2022 年 8 月 9 日至 2022

年 9 月 23 日向社会公开募集，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2022 年 9 月 27 日正式生效，《基金合

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含利息结转的份额）的总数为 221,670,320.90 份，有效认购户数为

1,363 户。 

泰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康基金”或“基金管理人”）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发布《泰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基金管理人并修订基金合同及托管协议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按照《泰康中证新能源动力电池指数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自 2022 年 11

月 18 日起由泰康资产变更为泰康基金。泰康基金已对《泰康中证新能源动力电池指数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泰康中证新能源动力电池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等法律

文件中涉及基金管理人的相关条款完成修改，修改后的法律文件自 2022 年 11 月 18 日起生

效。 

自 2022 年 9 月 27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0 日期间，本基金按照《基金合同》约定正常运

作。 

2、清算原因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之“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数量和资产规模”中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 20 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

人数量不满 200 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

予以披露；连续 50 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本基金将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进入清算程序

并终止，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截至 2022 年 12 月 20 日日终，本基金已连续 50 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并触

发以上《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因此，本基金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进入清算程序并在清算

完成后终止，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基金管理人已于本基金触发《基金合同》终止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 2022 年 12 月 21 日

发布了《关于泰康中证新能源动力电池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



 

第 6 页 共 9 页 

 

公告》。 

3、清算起始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基

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终触发了《基金合同》规定的终止情形，

本基金自 2022 年 12 月 21 日起进入清算期。 

4、清算报表编制基础 

本清算财务报表只列示本基金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 (最后运作日) 和 2023 年 1 月 13

日 (清算结束日) 的清算资产负债表、自 2022 年 12 月 21 日 (清算起始日) 至 2023 年 1 月

13 日 (清算结束日) 止期间的清算损益表以及部分清算财务报表附注，未列示相关期间的比

较数字，本清算财务报表未披露净资产变动表、金融工具的风险分析及敏感性分析、公允价

值相关内容等。因此，本清算财务报表不是一份完整的财务报表，也不包含一份完整财务报

表所应披露的所有会计政策及附注。 

除上述事项外，本清算财务报表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同时，本清算财务报表遵循了财政部于 2022 年 5 月 25 日颁布的《资产管理产品相关会计处

理规定》的规定。 

四、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经审计） 

会计主体：泰康中证新能源动力电池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22 年 12 月 20 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基金最后运作日 2022 年 12 月 20 日 

资产：  

银行存款 273,691.32 

结算备付金 162,040.23 

存出保证金 7,270.04 

交易性金融资产 2,473,334.22 

应收清算款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应收申购款 12,535.76 

其他资产  

资产总计 2,928,8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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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  

应付清算款  

应付赎回款 80,814.14 

应付管理人报酬 1,677.81 

应付托管费 335.55 

应付销售服务费 936.64 

应交税费  

应付利润  

其他负债 34,340.66 

负债合计 118,104.80 

净资产：  

实收资金 2,923,359.66 

未分配利润 -112,592.89 

净资产合计 2,810,766.77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928,871.57 

注：报告截止日 2022 年 12 月 20 日(最后运作日)，泰康中证新能源动力电池指数 A 基金份

额净值人民币 0.9622 元，基金份额总额 909,057.93 份；泰康中证新能源动力电池指数 C 基

金份额净值人民币 0.9611 元，基金份额总额 2,014,301.73 份。基金份额总额合计为

2,923,359.66 份。 

五、清算情况 

自 2022 年 12 月 21 日至 2023 年 1 月 13 日止为清算期间，本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

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情况如下： 

1、清算费用 

根据《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 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的规定，清

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

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2、资产处置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人民币 162,040.23 元（其中最低结算备付金人民币

5,065.23 元，期货备付金人民币 156,975 元），存出保证金人民 7,270.04 元，该款项已于 2023

年 1 月 13 日（清算结束日）前转入托管账户。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计活期存款利息人民币 5,542.35 元。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持有的股票资产为人民币 2,473,334.22 元，均为股票投资，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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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3 年 1 月 13 日（清算结束日）前已全部处置并划入托管户。 

3、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为人民币 80,814.14 元， 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

1,677.81 元，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 335.55 元，应付销售服务费为人民币 936.64 元，上述款

项已于清算期内支付。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 34,340.66 元，其中：应付交易费用为人民币

14,025.9 元，应付赎回费人民币 39.30 元，上述款项已于清算期内支付；预提审计费人民币

20,000 元,，预提银行手续费人民币 275.46 元，上述款项截至 2023 年 1 月 13 日（清算结束

日）尚未支付。 

4、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项目 
2022 年 12 月 21 日至 2023

年 1 月 13 日（清算期间） 

一、清算期间收入  

1、存款利息收入（注 1） 446.58 

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清算损失以“-”表示） 61,829.60 

3、投资收益（清算损失以“-”表示） -66,605.25 

4、其他收入 87.98 

清算期间收入小计 -4,241.09 

二、清算期间费用  

1、银行手续费  

2、其他费用 70.00 

清算期间费用小计 70.00 

三、清算净收益（清算净损失以“-”表示） -4,311.09 

注 1：存款利息收入为活期存款利息、清算备付金利息和存出保证金利息。 

5、清算结束日的资产负债及剩余财产的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22年12月20日基金净资产 2,810,766.77 

加：清算期间（2022年12月21日至2023年1月13日）净收益 -4,311.09 

    2022年12月21日确认的申购款（含费用） 15,850.48 

减：2022年12月21日确认的赎回款（含费用） 932,304.16 

二、清算结束日2023年1月13日基金净资产 1,890,002.00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相关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

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各类基金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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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基金合同终止日是指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合同终止事

由出现后，基金财产清算完毕，清算结果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予以公告的日期。 

清算结束日 2023 年 1 月 13 日次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及存出保证金产

生的利息亦属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基金财产清偿完毕之后所产生的其他任何费用亦由基金

管理人承担。 

6、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备查文件目录 

（1）《泰康中证新能源动力电池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审计报告》；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泰康中证新能源动力电池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

报告》的法律意见。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泰康中证新能源动力电池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23 年 2 月 17 日 

 

 


